周至县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标准化
建设指导意见

一、机构设置
（一）机构名称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名称统一为“×××镇（街道）×××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”。
（二）人员配备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需配备综合受理人员、代办服务人员，所有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，并统一着装。
二、场所建设
（一）选址。坚持经济实用、因地制宜、符合规范、确保需求的原则，在本区域位置适中、交通便利、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地点设置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中站，原则上应位于高层建筑低层。
（二）规模。根据本区域人口总量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整合利用现有各类服务场所设立便民服务站，规模面积应不小于60平方米，并满足本级政务事项全部办理的要求。
（三）风格。按照省上要求，统一便民服务站的标识（Logo），提升全县政务服务整体形象。
（四）服务分区。根据服务内容，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需要划分为“咨询导引区”“服务等候区”“窗口办理区”“自助服务区”等。
1.咨询导引区。位于建筑主入口附近，应设置咨询导引服务台、政策咨询及信息查询设施。
2.服务等候区。位于窗口附近，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座椅及自助填单区。
3.窗口办理区。需要划分为开放式工作前后台，台面高度宜为75 cm左右，宽为75 cm～100 cm，台面上方应悬挂标识牌。
4.自助服务区。应配备一定数量的自助服务设施。可根据各自实际，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，对服务区进行调整整合。
（五）消防设施。主体建筑应按《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(GA 654-2006)》相关标准，配置消防设施，安装防火灭火系统，设置紧急逃生通道等。
三、运行模式
（一）综合窗口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作为镇（街）便民服务中心的延伸窗口，根据辖区人口数量和业务量合理设置窗口数量，实行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服务模式。
（三）互联网+政务服务。推动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向基层延伸，西安政务服务网铺设到位，完善基层政务服务平台功能，形成市、区县、镇（街）、村（社区）四级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体系，开展进驻事项网上预约、网上申报、上下联办。鼓励各地依托全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，搭建有特色、有特定功能的服务模块，提高网上政务服务能力。
四、标识系统
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的标识主要包含工作时间标识、导引示意标识、电子公示屏、工作牌、消防安全标志等。
（一）工作时间标识。在服务大厅大门口显著位置，向服务对象公示上下班时间，每天对外服务工作时间不得少于7小时。
（二）导引示意标识。包括位置标志、导向标志、平面示意图、信息板等。其中，在服务大厅入口显著位置，设置导引牌。
（三）电子公示屏。服务大厅窗口均应设置窗口吊牌（ 或电子显示屏），在显著位置电子公示屏，公示便民服务站事项清单；在各个功能区，电子显示屏滚动公示办理状况。
（四）工作人员身份牌。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，必须佩带工作牌，内容应包括工作人员姓名、所属部门、具体岗位、照片等基本信息。
（五）消防安全标志。服务大厅的消防安全标志须选用GB13495的标志，颜色应符合GB2893的规定，标志设置按照GB15630的规定执行。
五、设施配备
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中心的设施主要包含大厅设施、窗口设施、网络配置、便民设施等。
[bookmark: _Toc6657]（一）大厅设施。配置自助抽号机、触摸屏式信息查询设备、多媒体电视屏幕等电子设施，设置意见箱、评议箱等。
[bookmark: _Toc17015]（二）窗口设施。配置计算机，并根据工作需要配置身份证读卡器、条码扫描器、服务评价器、扫描仪等相关设备。
（三）网络配置。窗口计算机应与电子政务外网连接，并使用统一的行政审批通用软件。
（四）便民设施。需配备免费的打印复印机、饮水机、手机充电台、老花镜等便民设备。
六、制度建设
完善制度建设，规范基层便民服务站的日常运行和管理。
（一）制定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相关管理制度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制度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应建立首问负责、一次性告知、限时办结、AB岗、免费代办服务、考核奖惩等相关制度。
（三）完善信息公开制度，通过各种渠道公布办事指南、办理流程、办理结果等，方便群众查询。
（四）建立监督投诉制度，公开监督投诉渠道，并在公示栏、电子信息屏展示，方便群众投诉监督。
七、安全管理
（一）消防安全。便民服务中心（站）在投入使用前应通过建筑工程消防验收。
（二）场所安全。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工作人员、监控装置、报警装置、应急照明灯、消防器材、消防通道等安全设施，定期检查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[bookmark: _Toc23722][bookmark: _Toc478914819][bookmark: _Toc478914911][bookmark: _Toc32537][bookmark: _Toc478914625][bookmark: _Toc478915036][bookmark: _Toc5692][bookmark: _Toc17014][bookmark: _Toc478914260]（三）应急预案。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制定“应急处置预案”并制度化，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破坏。

